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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圖書館委員會組織要點 

 
88年 9月 3日 88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7年 9月 1日 97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訂 

101年 8月 29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訂 

102年 8月 29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訂 

104年 8月 28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訂 

106年 8月 29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訂 

108年 8月 29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訂 

110年 9月 1日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 

（一）部頒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設備標準。 

（二）中國圖書館學會制訂中學圖書館標準。 

二、宗旨： 

（一）協助釐訂規章，健全圖書館管理制度。 

（二）正確規劃館藏，選擇優良及暢銷圖書。 

（三）輔助教學活動，強化圖書館功能。 

（四）推廣參考諮詢服務。 

三、組織：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委員：除圖書館主任為當然委員外，由下列人員擔任之。 

1.各處室主任：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會

計主任、人事主任及進修學校主任等八人。 

2.各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國文、英文、數學、理化、社會、輔導、計算機

概論、健護科、體育科等九人。 

3.各科科主任：汽車科、電機科、電子科、資訊科、資處科、廣設科、餐飲

科、美容科等。 

四、會議及職掌： 

（一）全體委員會議：每學年召開二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職掌如下。 

1.審訂或修改有關圖書館之各種規則。 

2.督導與評鑑圖書館各項業務。 

3.審查圖書、報紙雜誌及非書資料之訂購。 

4.其他有關事項。 

五、附則： 

（一）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人；由圖書館員兼任，秉承主任委員之指示，並執行

本會之決議事項。 

（二）本會委員由校長聘任，任期一年。 

（三）全體委員會除定期召開外，得視實際需要開臨時會議。 

六、本會章程及圖書館經營管理規章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呈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